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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
聯 絡 人：許耀仁05-2254321#719

電子郵件：yaojen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824035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08PE07193_1_031604314371.tif)

主旨：為提高公務人員健康意識及落實健康檢查之執行，請加強

推動所屬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管理與照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8年9月25日部退五字第

1084858651號書函辦理，並檢附原書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案緣該部分析107年度在職亡故公務人員之死亡原因，係以

惡性腫瘤、心臟疾病、自殺及肺部疾病為4項主要原因。因

上述疾病均可藉由健康檢查早期發現及處置，爰考試院第

12屆第249次會議中，考試委員建議該部宜籲請各機關應加

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管理。

三、各機關請積極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理，每年定期安

排時間，洽請醫療機構前往服務機關，或鼓勵所屬同仁自

行前往醫療機構進行健康檢查，及早發現疾病或危險因

子，並建議所屬同仁養成良好飲食習慣、規律運動或藥物

控制，俾能有效預防或控制疾病。

四、另請依部函說明三，協助所屬同仁適應工作環境、提升抗

壓能力和保持心理健康，各機關得適時審酌所屬同仁實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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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而彈性調整職務或工作，並隨時提供衛生醫療、心理

輔導與社會福利等相關資訊，以協助同仁及時了解並重視

身心健康之保健與維護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市各衛生所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

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組織任免科、本府人事處退撫給與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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